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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15年度藥害救濟徵收金繳款確認單 (附件一) 

廠商名稱(全名)  

統一編號  

聯絡地址  

聯絡電話 (   ) 

電子信箱  

聯絡人(填表人)        □ 女士     □ 先生 

徵收金總額 

115年度徵收金繳納金額 NT$________________ 

=114 年度西藥製劑銷售淨額(如無 114年銷售額，預估 115年收入金額) 

NT$__________________ x 0.0005 

(★藥害救濟基金專戶

資訊，如右說明) 

繳納徵收金方式 

□ 銀行支票（號碼：      ）日期(   )＊抬頭：「藥害救濟基金 401 專戶」 

□ 匯票（號碼：        ）日期(   )＊抬頭：「藥害救濟基金 401 專戶」 

□ 匯款日(   )（檢附匯款單影本）。匯至：台灣銀行南港分行(0041078) 

戶名：「藥害救濟基金 401專戶」。帳號：107036050026。 

❖如有其他公司代為申報繳納、代其他公司申報繳納者或無西藥營業收入者，續填以下欄位 

其他公司

代為申報

繳 納 

□ 本公司所持有下列許可證之西藥營業收入，由本公司之□委託製造廠 □進口商 

□經銷商代為申報繳納，檢附相關文件_____份(★須提供已填具之委託(合約)書，

以及代為報繳證明如對方之繳款確認單等)。 

(並請詳細填寫以下欄位，不敷使用者請檢附附件)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其 他

公 司 申

報 繳 納 

□ 本公司本年度所繳納之藥害救濟徵收金包括以下公司（全名）之許可證之營業

額： (請詳細填寫，不敷使用者請檢附附件)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許可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西藥

收入說明 

□ 本公司雖領證但無應繳納之西藥銷售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 本公司藥證已註銷或移轉予                   (對方名稱)。 

□ 本公司自        (期間)處於停業或 _______年度起歇業，檢附證明文件。 

或其他(請詳實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章 負責人章 

此致  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

❖如有任何疑問請電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：(02)2358-7343 ext.502吳小姐                    

台北市(100408)中正區愛國東路 22號 10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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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營業收入與西藥收入差異調節表(附件二) 

項 目 代號 營業收入總額 銷貨退回 銷貨折讓 營業收入淨額 ％ 

營所稅結算申報書之申報數 
(自行依法調整數) 

1     100 

西藥外銷收入 
(含本公司外銷及其他公司代為外銷) 

2      

非屬本公司持有西藥許可證

之西藥營業收入 
(請填寫下列說明 3) 

3      

由其他廠商代為報繳本公司

持有藥證之西藥營業收入 
(請檢視繳款確認單之相關欄位

已填完整內容並檢附證明) 

4      

其他收入 

(各式非西藥收入- 

中藥、動物用藥、化粧品、 

醫療器材、食品、商品、疫苗、

加工 等加總金額) 

5      

稅務(帳務)調整數 
6      

應申報西藥收入 

=1-(2+……+6) 

      

說明： 

1. 請貴公司編製依上表分類之個別銷售明細表，備置於公司，本署將採書面審查或實地

查核之方式進行抽查。 

2. %：係以「營所稅申報書之申報數：營業收入淨額」欄，100%為基準計算。而以下各項

收入分占全體之比率。 

3. 非屬本公司持有西藥許可證之西藥營業收入：係指由西藥許可證持有廠商___________

繳交。 

4. 特殊情況說明： 
 
 
 
 
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司大小章)



 

 3 

如申報西藥收入淨額與前一年度金額減少達 10%者，請檢附差異分析說明： 

 

差異分析說明(附件三) 

 

項 目 114年度 ％ 113年度 ％ 

西藥收入淨額 

(應繳納徵收金部分) 

    

其他營業收入淨額 

(不需繳納徵收金部分) 

    

營業收入淨額合計 

(營所稅結算申報書之申報數) 

    

 

請公司詳實說明兩年度差異之原因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此表功能在於分析兩年度之差異，藉以幫助瞭解增減變動是否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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 表格修改說明： 

一、 藥害救濟徵收金繳款確認單 

1. 修改「其他廠商代為繳納」之欄位，如有由其他廠商代繳者，應詳細敘

明代繳廠商名稱及西藥許可證字號，以利與代繳納廠商申報資料相互勾

稽，並可與營業收入與西藥收入差異調節表之「本公司持有西藥許可證

由其他廠商代為報繳之西藥營業收入」之欄位互相勾稽。 

2. 修改「代其他廠商繳納」之欄位，如有代其他廠商繳納者，應詳細敘明

廠商名稱及西藥許可證字號，以利與其他廠商代為繳納之申報資料相互

勾稽。 

二、 營業收入與西藥收入差異調節表 

1. 將「非屬申報西藥收入範圍內之西藥營業收入」欄位修改為「非屬本公

司持有西藥許可證之西藥營業收入」，以明確其分類，並避免與新增之

「本公司持有西藥許可證由其他廠商代為報繳之西藥營業收入」欄位混

雜，不利勾稽。 

2. 新增「本公司持有西藥許可證由其他廠商代為報繳之西藥營業收入」，

如公司持有之許可證，有由其他廠商代繳者，應將此部分之西藥營業收

入列入此欄調節，以利與藥害救濟徵收金繳款確認單「由其他廠商代為

繳納」欄位互相勾稽。 

 

 「年度藥害救濟徵收金確認作業」注意事項： 

1. 原則以書面審查為主、實地查核為輔。廠商填寫相關表單申報繳納該年

度藥害救濟徵收金，雖無須檢附細目佐證資料，但廠商應將該等資料留

廠或留商備查。主管機關(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)將委請會計師事

務所針對年度會計查核計畫抽樣選定廠商進行確認，依據廠商檢送之資

料，並參考健保局提供之藥品給付金額進行勾稽，如有疑義，請廠商書

面說明答覆。如對於廠商之說明答覆仍有疑義時，再進行實地確認。 

2. 報繳藥害救濟徵收金之計算係以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數(自行依法

調整數)為計算依據，若徵收金報繳完成後發現因故更正該年度營利事

業所得稅申報數，影響藥害救濟徵收金之計算導致短(溢)報，請主動來

函說明並辦理後續補繳(退款)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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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金會計查核專案查得之廠商短溢繳原因詳列如下表： 

主要原因 

 
 
 
 
 
短 
 
 
 
 
 
報 
 

⚫ 未清楚劃分西藥

及非西藥收入 

1. 將持有西藥許可證之西藥列為其他各式非西

藥(如食品、醫療或醫療器材、檢驗試劑、動

物用藥、商品等)收入 

⚫ 計算錯誤 2. 溢報外銷收入 

3. 西藥退回或折讓金額申報錯誤 

4. 短計西藥發票開立金額 

5. 未正確調節差異調節表(附件二)內之調整項

或自行計算加總錯誤 

6. 誤以他公司代為進口金額填報 

7. 漏列公司自行進口並銷售之品項 

8. 將西藥收入列為營業收入計算 

⚫ 溢報非西藥收入 

 

9. 將非西藥收入以含稅金額計算 

10. 溢報各項非西藥(如食品、醫療或醫療器材、

商品等)收入 

11. 溢報非屬本公司持有西藥許可證之西藥收入 

⚫ 其他 12. 將非營業收入列入營業收入淨額之調減項目 

13. 將非本公司之加工收入列入營業收入淨額之

調整項目 

14. 非西藥折讓或退回誤列為西藥折讓或退回 

15. 溢扣其他公司藥證之西藥收入 

16. 負責人員異動及藥證移轉等因素 

17. 申報金額與查核金額不符 

18. 採非曆年制會計年度廠商，部分項目以估列

數計算提前報繳徵收金，之後估列數與結算

申報書核定金額出現差異 

19. 年度營所稅申報書之申報數係指「自行依法

調整後金額」。「帳載結算金額」與「自行依

法調整後金額」多為一致。但部分項目若因

時間差造成前述二者金額不一致，以「帳載

結算金額」計算報繳，將會造成短（溢）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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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原因 

 
 
 
溢 
 
 
 
 
 
繳 
 

⚫ 未清楚劃分西藥

及非西藥收入 

 

1. 以營業收入總額或營業收入淨額申報未減除

非屬繳款範圍部分 

2. 申報時未減除外銷收入或短報外銷收入 

3. 將非西藥收入計入西藥收入 

⚫ 計算錯誤 4. 將營業收入總額申報為淨額 

5. 以含稅金額申報西藥收入 

6. 非新領藥證者，以西藥收入預估數作為實際數

報繳 

7. 西藥退回或折讓金額申報錯誤 

8. 未正確調節差異調節表(附件二)內之調整項

或自行計算加總錯誤 

9. 公司分割，報繳預估分割前之營收所致 

⚫ 其他 10. 前一年度採估算銷售額繳納，次年度報繳時

未調整計算徵收金實際應繳納金額，致溢繳

差額未扣除 

11. 自行將短報金額加入次年度申報，但短報年

度已由主管機關發函補繳，致重覆報繳 

12. 實際繳納時因故以致多繳納，溢繳金額於次

年度抵扣 

13. 廠商因部分產品相關金額於營所稅結算申報

期間尚未取得健保核定價，事後經主管機關

核准，以致更正前已報繳之應申報西藥收入 

14. 年度營所稅申報書之申報數係指「自行依法

調整後金額」。「帳載結算金額」與「自行依

法調整後金額」多為一致。但部分項目若因

時間差造成前述二者金額不一致，以「帳載

結算金額」計算報繳，將會造成溢（短）繳 

 

 


